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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文件 
 

 

 

浙大本发〔2022〕4 号 

 

 

 

 

浙江大学本科生线上境外交流与合作项目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

全面实施浙江大学全球开放发展战略，推动本科生国际化培养，

学校设立本科生线上境外交流与合作项目（以下简称：线上项

目）。为进一步规范线上项目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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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项目类型及要求 

第三条 线上项目类型包括线上课程项目、实习实践项目、

国际会议项目、学科竞赛项目、文体交流项目等。 

第四条 线上项目原则上须签署项目协议，如无协议，须提

供明确的项目执行方案。 

第五条 线上项目要求全程使用外文开展。 

第六条 线上项目原则上须全程录像存档，如无法录像，学

院（系）或学生须提供相应证明。 

第七条 线上课程项目 

（一）线上课程项目是指境外高水平大学或学科、科研机构

或国际组织开设的线上课程。包括校级项目、院级项目和学生自

行报名参加的项目，学时数不少于 48 学时（其中线上教学时间

不少于 24 学时）； 

（二）学生修读完线上课程，可认定第四课堂（+2）学分，

凭合作方教务部门或课程负责部门等出具的成绩单或课程修读

证明等可申请国际化模块（+3）学分。 

第八条 实习实践项目 

（一）实习实践项目是指我校与境外高水平大学或学科、科

研机构、国际组织或企业等开展的线上科研、实习、实践等项目，

包括校级项目、院级项目和学生自行报名参加的项目，须有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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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主题及详细的实施方案，时长不少于 2 周； 

（二）学生完成实习实践项目，可认定第四课堂（+2）学分，

凭合作方相关证明材料可申请国际化模块（+3）学分。 

第九条 国际会议项目 

（一）国际会议项目是指线上举办的本学科（专业）领域的

权威国际学术会议； 

（二）学生参加国际会议项目，可认定第四课堂（+2）学分，

论文入选大会或做大会发言、墙报展示、小组讨论的学生凭相关

证明材料可申请国际化模块（+3）学分。 

第十条 学科竞赛项目 

（一）学科竞赛项目是指线上开展的经学校认定的国际性学

科竞赛； 

（二）参赛团队的学生可认定第四课堂（+2）学分，获奖团

队的学生凭相关证明材料可申请国际化模块（+3）学分。 

第十一条 文体交流项目 

（一）文体交流项目是指线上开展的经由公共体育与艺术部

组织或认定的各类国际性体育比赛交流、艺术比赛展演交流等； 

（二）学生参加文体交流项目，可认定第四课堂（+2）学分，

在比赛或展演中获奖的学生可申请国际化模块（+3）学分。 

第十二条 学生参加第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条规定以外的

由境外高水平大学或学科、科研机构、国际组织或企业等开展的



 

— 4 — 

项目，若项目学时数不少于 32 学时（其中线上交流时间不少于

16 学时），可认定第四课堂（+2）学分；若单个项目的学时数或

多个项目累计的学时数不少于 48 学时（其中线上交流时间不少

于 24 学时），凭合作方的相关证明材料可申请国际化模块（+3）

学分。 

第三章 项目管理 

第十三条 本科生院负责统筹管理全校本科生线上项目。 

第十四条 线上项目须由各项目组织单位负责人审核后在

“教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”提交立项申请，经本科生院审核后方

可立项。学生自行报名参加的项目由所在学院（系）审核后在“教

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”提交立项申请，经本科生院审核后方可立

项。 

第十五条 各项目组织单位应切实履行线上项目管理职责，

对线上项目的内容、形式等严格审核把关。学生自行报名参加的

项目由所在学院（系）进行管理。 

第十六条 各项目组织单位每学年对线上项目进行总结并提

交总结报告。 

第十七条 学校按照不超过 0.25 万元/人的额度下拨资助经

费，具体由学院（系）统一安排使用。若学生曾获或同期已获下

列经费且用于资助境外交流活动，则不再享受上述资助：国家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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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经费，校外合作单位经费，教育基金会经费，学校基础学科

拔尖人才计划等经费。 

第十八条 资助经费用于项目开展相关费用的支出，所有经

费开支应经相关经费主管部门审核批准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九条 线下境外交流与合作项目的第四课堂学分及国际

化模块学分认定工作，根据《浙江大学本科生第二、三、四课堂

学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大发本〔2017〕61 号）及浙江大

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有关要求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9 级起施行，由本科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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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综合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2022 年 3 月 3 日印发 


